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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赣州虹飞钨钼材料有限公司、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聚成金刚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原轼新型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长城钨钼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赣州海盛钨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东红、魏宗兴、肖华军、叶铭海、吕晟、叶旋旋、方毅金、汤闵枫、谭华、

汤瑾、蒋香草、刘文婷、柴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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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合金切割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钨合金切割丝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

存及随行文件和订货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光伏晶硅、半导体材料、磁性材料、陶瓷材料等切割用的钨合金切割丝。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YS/T 559  钨的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JY/T 056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方法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黑钨丝 black tungsten wire 

经过涂覆石墨润滑剂拉拔后的钨丝，表面覆盖一层石墨涂层，表面呈黑色或黑灰色的钨丝。 

3.2   

白钨丝 white tungsten wire 

通过电解、化学处理等方式去除表面石墨或黄铜涂层，表面呈银灰色或银白色的钨丝。 

3.3   

黄钨丝 yellow tungsten wire 

在钨丝表面电镀黄铜涂层或再继续拉拔后的钨丝，表面覆盖一层黄铜涂层，表面呈黄铜色的钨丝。 

4  产品分类 

产品按表面状态分为黑钨丝（D）、白钨丝（E）和黄钨丝（Y）。 

5  技术要求 

5.1  化学成分 

产品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化学成分           

牌号 HP21 HP22 

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 
主成分 

W 含量 a 余量 余量 

La₂O₃b 0.5~0.85 0.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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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牌号 HP21 HP22 

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 
杂质元素，不大于 

Fe 0.0030 

Al 0.0030 

Mo 0.0050 

Si 0.0020 

As 0.0010 

Ca 0.0010 

Cr 0.0010 

Mg 0.0010 

Mn 0.0010 

Ti 0.0010 

Co 0.0010 

V 0.0010 

Sb 0.0005 

Bi 0.0005 

Cd 0.0005 

Pb 0.0005 

Sn 0.0005 

注：a W的“余量”采用差减法计算所得。b La₂O₃的含量根据La元素的含量计算所得。 

 

5.2  尺寸 

5.2.1  尺寸及允许偏差 

产品的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尺寸公差 

单位为微米 

直径 直径偏差 

80≤d＜120 ±1.0 

60≤d＜80 ±0.8 

50≤d＜60 ±0.6 

15≤d＜50 ±0.5 

注：大于 120μm或小于 15μm的直径偏差供需双方商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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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长度 

产品的最短长度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最短长度 

直径 
μm 

最短长度 
km 

50≤d＜80 50 

30≤d＜50 120 

15≤d＜30 180 

注：产品长度在最短长度的基础上，以 5km递增定尺。大于 80μm或小于 15μm最短长度由供需双方商议确定。 

5.3  抗拉强度 

产品的最小抗拉强度及最小拉断力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抗拉强度与拉断力 

直径 
μm 

最小抗拉强度 
MPa 

最小拉断力 
N 

100≤d≤120 4100 32.2 

80≤d＜100 4300 21.61 

60≤d＜80 4500 12.72 

50≤d＜60 5000 9.82 

48≤d＜50 5100 9.23 

46≤d＜48 5200 8.64 

43≤d＜46 5300 7.70 

40≤d＜43 5400 6.79 

37≤d＜40 5600 6.02 

35≤d＜37 5800 5.58 

33≤d＜35 5900 5.04 

31≤d＜33 6000 4.53 

29≤d＜31 6100 4.03 

27≤d＜29 6200 3.55 

25≤d＜27 6300 3.09 

23≤d＜25 6500 2.70 

21≤d＜23 6800 2.35 

19≤d＜21 6900 1.96 

17≤d＜19 7000 1.59 

15≤d＜17 7100 1.25 

注：大于 120μm或小于 15μm最小抗拉强度及最小拉断力由供需双方商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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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直线性 

产品的自然下垂长度不少于 300mm。 

5.5  自由圈径 

5.5.1  “D”或“E”型产品的自由圈径最小直径应不低于 45mm。 

5.5.2  “Y”型产品的自由圈径最小直径应不低于40mm。 

5.6  排线 

5.6.1  每盘钨丝复绕不宜太满。 

5.6.2  复绕排线紧密、整齐，不得压丝、堆丝、乱丝。 

5.7  表面质量 

黑钨丝表面应光滑，呈均匀的黑色，不应有划痕、毛刺、沟槽、凹坑等不良缺陷。 

白钨丝表面应光滑、干净，呈均匀的银灰色，具有金属光泽，不应有划痕、毛刺、沟槽、凹坑等不

良缺陷。 

黄钨丝表面应光滑、干净，呈均匀的黄铜色，具有金属光泽，不应有划痕、毛刺、鼓包、凹坑等不

良缺陷。 

5.8  特殊要求 

    有特殊要求的，可经供需双方协商另议。 

6  试验方法 

6.1  化学成分 

产品检测前需对表面进行处理，黑钨丝用 10%氢氧化钠碱煮清洗干净，无石墨残留；黄钨丝用 1:1

王水处理干净，无镀层残留；白钨丝无需处理。处理后钨合金切割丝中镧元素的化学成分分析方法按

JY/T 0567的规定进行，其它杂质元素的化学成分分析方法按照 YS/T 559的规定进行。 

6.2  尺寸 

直径用激光测径仪测量其直径。长度按成品生产设备的长度计数器读数作为长度测量值。 

6.3  抗拉强度 

在 0～50N 电子拉力机上，上下夹头标距长度 200mm和测量速度为 90mm/min的情况下，按 GB/T 
228.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4  直线性 

取 500±10mm钨丝，固定一端自然下垂，测量钨丝自然下垂的高度。 

6.5  自由圈径 

取 700±10mm钨丝，手拿一端自然下垂，尾部与测试平面距离 200mm高；松手自由落于平面，钢

尺测量闭合圈径的最小直径。 

6.6  排线 

产品的排线采用目视检测。 

6.7  表面质量 

产品的表面质量采用肉眼观察和手感检验，必要时使用 10 倍放大镜检验。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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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查和验收 

7.1.1  产品应由供方或第三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及订货单的规定。 

7.1.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

定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属于表面质量及尺寸的异议，应在收到产

品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属于其他性能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 45天内提出。如需仲裁，应由供

需双方协商确定。 

7.2  组批 

产品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批号、同一生产方法、同一加工状态和同一规格的产

品组成。 

7.3  检验项目及取样 

产品的检验项目及取样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产品检验项目及取样规定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要求的章节号 检验方法章节号 

化学成分 每批抽取 1 件 5.1 6.1 

尺寸 逐件 5.2 6.2 

抗拉强度 逐件 5.3 6.3 

直线性 逐件 5.4 6.4 

自由圈径 逐件 5.5 6.5 

排线 逐件 5.6 6.6 

表面质量 逐件 5.7 6.7 

7.4  检验结果判定 

7.4.1  化学成分检验不合格时，允许重新取双倍试样进行重复试验，若仍有试验结果不合格，则判整

批产品不合格。 

7.4.2  尺寸、抗拉强度、直线性、自由圈经、排线、表面质量检验不合格时，则判定该件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8.1  标志 

应在检验合格的产品上打印如下标志： 

a） 供方名称； 

b） 产品名称； 

c） 规格； 

d） 批号； 

e） 数量。 

8.2  包装 

每件产品用防潮纸包裹，装入木箱（盒）或纸箱内，周围用填充材料固定。箱（盒）上注明供方名

称、产品名称、重量、数量及出厂日期。 

8.3  运输和贮存 

8.3.1 产品在运输时，应防止潮湿，不得剧烈碰撞。 

8.3.2 产品按规定包装后应在常温下保存，并存放在相对湿度不大于65%和不含酸碱性气体的房间内，

保质期限为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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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随行文件 

每批产品应附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还宜包括产品质量证明

书，其上注明： 

a) 产品名称；

b) 规格；

c) 批号；

d) 数量和件数；

e) 检验部门印记；

f) 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

9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规格；

c) 数量（或件数）；

d) 其他特殊要求；

e) 本文件编号；

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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